附件4
設置道路錄影監視系統申請書　　　　　　

壹、申請單位（人）：

1、 機關、社區（人）名稱：

2、 單位首長或社區負責人姓名（簽章）：

3、 地址：

4、 聯絡電話：

五、設置監視器地點（檢附第9點第3項第2.3.4.5款相關證件）：

六、設置目的：

貳、申請日期、文號：
註：申請設置為機關、社區協會者，請併函文向主管機關（屏東縣警察局）申請，經許可後始得裝設。 
編號：








